
副本 

第一頁 共二頁 

裝 

訂 

線 

全國律師聯合會  函 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 

聯絡方式-電  話：02-23881707分機 68 

傳  真：02-23881708 

聯絡人：羅慧萍 

受文者：各地方律師公會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1日 

發文字號：（113）律聯字第 113749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  
 
 

主旨：貴署函詢律師法第 34 條第 1 項 2 款、律師倫理規範第 31

條第 1項第 5款適用疑義，復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署 113 年 3 月 28 日檢仁 112 上蒞 1791、2151 字第

1139003950號函。 

二、貴署所詢涉及律師法之適用疑義部分，法務部為有權解釋機

關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 按「律師不得受任下列事件：五、曾任公務員或仲裁人，其

職務上所處理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。」、「前項除第五

款情形外，律師於告知受影響之委任人、前委任人或前項第

九款之第三人因利害衝突產生之實質風險，並得書面同意

後，仍得受任之。」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條第 1 項第 5 款、

第 2 項意旨參照。 

四、第按，「該規定旨在保護當事人權益，確保律師公正執業及

其品德操守，並課予律師忠誠之義務，而認為律師既曾任公

務員處理該事件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，而受有利害關係人

之委任，期以避免律師利用曾受委任所知悉之資訊對其造

成不利之影響，且進一步將曾任公務員並於其職務上處理

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，更嚴格限縮不得僅以委任人之

同意而豁免利益衝突之限制。」（本會 105年 6月 30日(105)

律聯字第 105129號函意旨參照）、「所謂利害關係相衝突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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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或有實質關聯之事件，並非以訴訟標的為斷，而係以律

師得否利用曾受委任或曾與商議而予以贊助所知悉之資訊

對相對人造成不利之影響而定，只要兩案件中之事實或爭

點中有任何部分重疊或相互影響，即應認為兩案件具有實

質關聯。」（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101 年度台覆字第 5 號決

議書意旨參照）。 

五、 經查，前檢察官任職檢察署期間，（一）於該案件偵辦時，

以主任檢察官身分參與專案會議，或接受檢察長詢問法律

意見；（二）於該案件偵辦時，以主任檢察官身分核閱偵查

檢察官製作之各種書類原本；（三）於該案件提起公訴時，

以機關發言人身分接受偵查檢察官向其報告案情，據以製

作新聞稿，並對外召開記者會發布新聞；（四）於該案件提

起公訴後，以主任檢察官身分核閱公訴檢察官製作之各種

書類原本。主任檢查官雖非承辦案件之偵查檢察官，然依來

函所詢，其既於任職期間因處理公務而有接觸取得相關機

密或資訊之可能，其於離職後轉任律師，為避免有洩漏其處

理公務時所取得機密或利用所知悉資訊之可能，而影響律

師公正執業及品德操守之要求，是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1條

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，與其曾任公務員期間而於職務上所處

理案件為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，自不得受任之。 

六、  依本會第 2 屆第 8 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，提出上述意見供

參。惟涉及個案是否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乙節，仍應

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，併此說明。 

       
正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 

副本：各地方律師公會 

   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范主委瑞華 

 

 

 

理事長  

 


